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发布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方向） 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和科技工作计划安排，按省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相关要求，现将《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方向）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要求
详见附件《2021年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方向）申报指南》，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和科技合作方向的申报指南另行发布。
二、在线申报
网上申报，申报材料通过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http://218.77.186.200/egrantweb/index）网上填报。申报流程为：
1.注册帐号。首次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需登陆海南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点击“注册”，按照提示完成注册流程。每个单位只能注册一个“单位管理员”帐号（“单位管理员”帐号不能直接申报项目），“单位管理员”帐号可以创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帐号，本单位的“项目申报人”帐号由单位管理员统一管理。（已在本系统注册的单位或人员可以直接使用原账号登陆，不需要重新注册。）
2.预申报。项目申报人登陆系统，在线提交不超过2000字的《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预申报书》，详细说明申报项目的目标和指标，简要说明创新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基础，确认无误后提交至本单位管理员进行审核，申报单位管理员审核申报材料后，在管理系统内提交至省科技厅。预申报采取通讯评审的方式，遴选出进入会议评审的申报项目，通知项目申报人再提交详细的正式申报书。
3.正式申报。项目申报人在接到正式申报通知后，登陆系统在线填写《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书》，在附件栏上传相关材料，确认无误后提交至本单位管理员进行审核，申报单位管理员审核申报材料后，在管理系统内提交至省科技厅。正式申报采取会议评审的方式遴选拟立项项目。
三、注意事项
（一）本年度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人填写预申报书、申报书前，应仔细阅读有关填写说明，并按要求认真填写，务必完整、准确、真实；如因工作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由科技厅另行通知。
（二）申报人在管理系统中填写申请书并扫描上传加盖公章的申报书封面页、审核意见页和承诺书。承诺项目申报单位上报的材料和数据真实、合法、有效，并具备开展项目实施的科研基础条件、科研人员实力和财务配套基础。
（三）申报人未按要求上传相关材料的，一律不予受理。
（四）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申报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等有违科研诚信的行为，将被纳入社会信用系统。
（五）获得立项的项目将在省科技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未立项的项目不再另行通知。
四、时间要求
网上预申报时间为40天，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24:00，届时申报系统将自动关闭。请各单位提前做好项目申报工作，避免集中造成拥堵。正式申报时间20天，起始时间另行通知。
五、申报咨询电话
申报指南各支持方向业务性问题咨询：
高新技术方向：65323068；
现代农业方向：65342626；
社会发展方向：66290357；
申报系统技术咨询：65347994；65389015。
[bookmark: _GoBack]附件:2021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方向）申报指南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2月18日

